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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会文件  
校工会发〔2021〕1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各基层工会、教职工协会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

动权，促进学校工会工作良性发展，现就工会新闻宣传工作

制定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会新闻宣传管理办法》，并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附件：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会新闻宣传管理办法 

 

 

中国教育工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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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，牢牢把握意

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，促进学校工会工作良性发展，现就新

闻宣传工作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新闻宣传内容 

  (一)学校工会系统重大工作举措; 

  (二)学校工会系统各项重要会议； 

(三)学校工会系统各项重要活动;   

(四)学校工会系统突出的工作成效和经验; 

  (五)学校工会系统推选的先进集体、典型人物事迹; 

  (六)其它事项。 

第三条 校工会新闻发布渠道为今日哈工大、校工会网

站、校工会微信公众号，如有需要，将新闻素材上报宣传部

及上级媒体。 

  第四条 新闻稿件应署上真实姓名。由工作负责人和负

责单位形成初稿，经校工会宣传部修改审核，校工会分管领

导审批后，交到校工会宣传部进行发布、上报。 

  第五条 新闻发布和稿件用语应真实、准确、规范，语

言风格应庄重大方、严谨质朴、明白晓畅；避免使用多数人

不容易理解或容易产生歧义的词语；按照国家标准使用标点

和数字符号；审慎应对敏感话题，避免发表偏颇、模糊和易

引发误解的言论;慎重转发信息，不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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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公众号还要善于使用网络语言，注重宣传实效。 

  第六条 校工会干部不允许以本单位名义开通微博、微

信公众号，创设直播平台等，个人自媒体内发布有关工会工

作的，以及含有本单位字样的，或者职务挂名单位字样的，

需经校工会宣传部和分管领导审批，并留存审批单备查。 

第七条 以校工会名义发表的文章，应当事先经工会集

体讨论审定。工会干部署名发表的与工作有关的文章，应当

事先经工会常务副主席审核。 

第八条 如需以校工会名义接受媒体采访或向新闻媒体

提供工会工作相关素材，应当事先经学校工会审核。 

  第九条 新闻内容要真实、客观，因不实报道或不当报

道造成不良后果，影响学校和工会形象的，应及时将情况报

学校宣传部，根据学校相关要求，启动舆情应对预案，积极

应对。 

  第十条 对于违反新闻宣传审批程序、擅自进行报道、

擅自接受媒体采访或向新闻媒体提供工会工作相关素材等，

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，视情节追究有关人员及相关领

导责任。 

 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校工会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

 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 

  

 


